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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险业防范打击非法集资案例宣传资料 
（供参考） 

 

案例一 

某保险公司代理人张某借公司之名推销虚假保险品种，

骗取多名客户“投保”，高息吸纳民众资金用于个人消费，维

系数年后，终因资金来源枯竭停止了返还，给投资者造成巨

大资金损失。 

一、案情简介 

只有高中文化程度的张某，在 1997 年至 2007 年十年时

间里利用某保险公司代理人的身份，以到期返回本金并支付

高额回报为诱饵，虚构险种，私刻公司印章制作假保险单证，

欺骗被害人，收取“保险费”共计人民币 2 千余万元，骗取款

项除用于支付被害人到期的高额利息外，其余部分被用于个

人挥霍，至案发时止，尚有集资款人民币近 5 百万元无法归

还。最终，张某因集资诈骗罪被判有期徒刑 12 年，并处罚

金 10 万元。 

二、作案手段 

1、利用保险代理人身份获取信任。张某作为保险公司

代理人，1997 年对身边熟人宣称，该公司推出了某保险项目，

月息 3%，年息 36%。正因为其代理人身份，很多人就把钱

借给了她。 

2、以高额回报为诱饵。为吸引投资，张某按月支付投

资人 3%的利息。由于承诺的利息高，来找她投资的人越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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越多，需要返还的利息也越滚越多，这样滚雪球般经营几年

之后，她越来越吃力，到 2007 年 6 月已无力归还本息。 

3、制作假保险单证。为了使投资人相信购买的是正规

保险公司的保险项目，张某用伪造的所在保险公司印章和投

资人签订保险合约，并写下了收据。其实，她根本就没有将

这些钱交给该保险公司，而是部分用于支付先前投资人的利

息，部分用于自己开公司。 

三、案件启示 

验证保险单证的真实性。犯罪分子利用保险公司单证、

印章，尤其是套印公章的单证作为犯罪工具，增强了客户的

信任度。仅有保险公司员工或代理人身份，没有相应的犯罪

工具，犯罪分子还不会得逞。利用伪造、加盖或套印了保险

公司印章的单证作为犯罪工具是保险诈骗案件的普遍特点。

建议客户通过适当途径查询保单真实性及有效性，如定期登

陆保险公司网站查询保单状态等，建信人寿客户可登陆

www.ccb-life.com.cn 查询保单状态。 

  尽量避免现金缴费。利用“代收保费”的操作流程使犯罪

行为得逞——犯罪分子利用客户不清楚缴费流程的特点，以

代客户缴费节省时间、提供方便的幌子，要求客户将钱直接

交付给犯罪分子。犯罪分子利用“保险公司员工或代理人的身

份”，利用“保险公司单证、印章”取得客户信任后，进一步诱

导客户将资金交给犯罪分子。因此，在全行业强化零现金管

理，避免代收保费成为遏制此环节犯罪的一个关键问题。为

保护投被保险人合法权益，保监会规定在营业场所外通过保

http://www.ccb-life.com.cn/


3 
 

险公司员工、保险营销员收取现金保费的，单次金额应不超

过人民币 1000 元。为进一步加强风险防范，建信人寿已自

2013 年 1 月 1 日起，停止所有渠道的现金缴款的收费方式，

个人客户一律采用银行授权后银行转账扣取保费的方式。若

客户确有非银行转账扣款的要求，可由本人在公司指定营业

网点办理 POS 机刷卡或在各分公司财务会计部办公所在地

现金缴费。 

应掌握基本的风险与保险知识。投保人办理保险之所以

愿找代理人而非直接找保险公司，是因多数投保人都与代理

人有各种各样的关系，或因代理人是其购买保险时接触的第

一人，彼此较熟悉，个别保险代理人正是利用了这一点，对

投保人误导、欺诈甚至诈骗。因此，投保人在办理保险前，

要多学习风险与保险知识，仔细阅读保险条款，不轻信代理

人口头宣传，提高自我防范意识。 

 

案例二 

某保险公司代理人曾某为客户办理投保后，在客户不知

情的情况下先后 9 次假借客户名义申请保单借款，借款金额

达几十万元，直到客户致电公司要求变更保单通讯地址时才

案发。 

一、案情简介 

某保险公司代理人曾某，在 2001 年为客户陆某办理投

保后，一直提供该保单后续服务。2011 年 8 月客户陆某致电

公司热线要求变更通讯地址时，经工作人员提醒，才很惊讶



4 
 

地得知其保单 2005-2008 年申请过多笔借款，涉及借款本金

20 余万元，加上利息合计 30 余万元。陆某查看相关申请资

料时发现申请书上所填授权取款账户并非自己持有的账户。

经公司调查，曾某承认自己利用客户陆某曾留置在其处的身

份证复印件至银行开立了账户，并先后 9 次伪造陆某签名向

公司申请保单借款。上述 20 余万元曾某全部投入一家投资

公司，但因投资失败，全部钱款均无法追回。最终，曾某因

职务侵占罪被判有期徒刑 2 年 10 个月。 

二、作案手段 

利用客户身份证复印件及所掌握的客户信息，在银行以

客户名义开设账户，并伪造客户签名向公司申请保单借款。 

三、案件启示 

应妥善管理个人账户及证件。购买保险及办理相关保单

信息变更等事宜过程中，需消费者提供部分个人信息、证件

复印件，但消费者应切记在提供证件复印件时注明“仅供投保

使用”或“仅供变更保单联系方式使用”等具体用途并加注日

期;不能凭借对代理人的信任，将银行卡账号、保单的相关密

码等个人信息、资料告知代理人，甚至由代理人代开或保管。 

定期进行保单状态查询。消费者应根据自身保障需求理

性投保，定期向公司查询自己名下的保单状况，发现保单信

息未经同意发生变更的情况，应及时向公司反映，保护好切

身利益。 

保持与保险公司的直接联系。如果是通过代理人投保，

也应与公司加强直接联系，将公司的服务热线存入通讯录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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随时关注公司提供的服务信息。在本人的联系方式发生变更

时，应及时告知公司，避免公司某些服务无法送达，出现长

期联系断线的情况。 

 

案例三 

某私营汽车修理厂负责人林某自 2011 年 4 月始，利用

多部车辆在该厂维修和保养留下的档案资料，伪造交通事

故，并分别以车主名义向保险公司提出索赔。 

一、案情简介 

2011-2012 年，某保险公司承保的多部车辆陆续报案，

称在外地行驶时发生交通事故，造成对方车辆损坏及人员受

伤，索赔金额均达几十万元，因报案信息及索赔资料疑点较

多，公司均未予以赔付。由于案件具有相似性，公司认为有

人故意作案，遂向公安局报案。公安部门立案调查发现，该

多起案件均为某私营汽车修理厂负责人林某所为，林某自

2011 年 4 月始，利用多部车辆在该厂维修和保养留下的档案

资料，伪造交通事故，并分别以多位车主的名义向保险公司

提出索赔。2012 年 9 月，法院判处林某有期徒刑三年，缓刑

四年，并处罚金二万元。 

二、作案手段 

修理厂利用车主前来维修、保养时留下的行驶证、驾驶

证号、身份证复印件、车架号等信息，伪造交警事故处理单

等资料，向保险公司以车主名义申请索赔。 

三、案件启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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消费者应加强个人信息保密，远离保险诈骗行为。在修

理厂进行车辆保养或维修时，对修理厂要求提供车辆信息及

车主身份信息的行为应增强警惕。加大对车险保单出险记录

的关注，如查询到与事实不符的报案记录，应及时告知保险

公司。如果车辆确有出险，应尽量自主拨打保险公司报案热

线，如实描述事故经过，不能任由甚至配合修理厂扩大损失

或伪造事故。 


